大渡口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渡人口计生委发〔2009〕1号

大渡口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2009年全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街镇人口计生办，重钢集团公司人口计生办，委机关各科室、各直属事业单位：

现将《大渡口区2009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九日 

大渡口区2009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点
2009年，全区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心任务和市人口计生委确定的“1238”工作思路，坚持全区人口计生工作“巩固基础、突出重点、保持特色、奋力创新”的指导思想，全面加强新时期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确保主要考核指标和基本工作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力争出色完成年度目标考核任务，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科学发展。

具体工作重点：

一、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一）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推动各级党委政府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划，放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继续贯彻落实好中央《决定》和市委《意见》规定的各项政策措施。

（二）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机制和新方法，力争确立具有全市推广价值的创新项目，推动人口计划生育长效工作机制建设。
二、切实加强统筹协调、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机制建设
（一）切实从全局加强对人口计生工作统筹协调、促进政策性投入、综合治理和指导沟通协调机制的建立。进一步构建党政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工作格局，切实解决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困难问题。
（二）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严格奖惩，强化督促、检查、指导，提升工作质量水平，确保市委市政府对我区核心考核指标和各项基本工作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
（三）积极构建人口计划生育公共决策统筹机制，积极争取人口计生部门在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制定公共政策时的参与权、知情权以及监督权，促进人口计划生育“上位政策”地位落实。
三、切实抓好宣传教育、利益导向、计生协会等基础工作，不断提升全区人口计生工作质量水平
（一）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1.继续坚持区、街镇两级党委中心组和党政领导干部人口理论学习制度。加强社会宣传，组织好重大节假日和纪念日宣传活动，重点开展建国60周年专项宣传活动。

2.进一步保持宣传特色工作成效。继续推进堰兴剪纸和其它具有地区文化特色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打造一批观点鲜明、时代感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品和宣传载体，提高群众的政策知晓率和对人口计生工作的满意率。加强公益性宣传载体建设。继续抓好人口文化大院、农村人口文化书屋建设，办好基层人口学校。
3.大力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和“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倡导新型婚育观念；强化“宣传倡导、制度监管、利益导向、孕环情监测服务、依法管理”等综合措施，推动综合治理机制建设；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治理活动，严厉打击“两非”及拐卖、溺弃女婴行为。

4.进一步强化宣传信息报道工作。建立完善人口计生政务信息采集、编写和报送工作机制，强化目标责任考核。广泛利用人口计生网站、报刊杂志和电视台等各类媒体加强对我区重点、亮点和特色创新工作的宣传报道，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
（二）落实好市区各项奖扶政策

继续落实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按要求落实好首次分娩补助、放弃再生育奖励政策。依法兑现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等法定奖励。继续做好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历史欠账的清理和兑现工作。结合区情，进一步整合政策资源，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
（三）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工作 

制定街镇、村社区两级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规范，提高基层工作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加强对基层工作的科学指导，夯牢工作基础。稳定基层工作机构和队伍，选好配齐村级计划生育专干和助理员，确保相应的待遇报酬落实。
（四）进一步深化计划生育协会工作

按《章程》要求做好区协会的换届工作。大力加强基层协会建设，开展好基层协会评估认定工作，夯实协会基层基础工作，继续推广实施“生育关怀行动”，组织开展好区心桥联谊会及九宫庙分会的年度活动，切实关怀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继续实施好农民工青春健康项目。巩固深化计生协会进民营企业、物业小区、集贸市场的“三进”活动成果，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积极参与村居民自治工作，畅通诉求渠道，反映群众呼声，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五）进一步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
建立面向社会和公众的区人口计划生育独立网站，充实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内部网站。继续做好人口计生信息监测点人口信息的核实工作，确保工作质量水平。坚持人口信息共享交换、统计质量抽查和工作例会制度，进一步提高人口信息资源系统数据的及时、准确和全面性。
四、进一步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行政执法、技术服务等重难点工作，不断提高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度
（一）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

1.探索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流动人口管理法人单位责任制。建立流动人口“两地”（流入地和流出地）协作机制和区级相关部门配合协作机制。继续推进以计生协会组织为载体的计生进民营企业、物业小区、集贸市场的“三进”活动，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

2.强化基层队伍网络建设，在大的村（社区）增配流动人口协管员。强化流动人口信息收集工作，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提交率、反馈率。落实跟踪管理服务，切实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宣传、生殖健康普查、避孕节育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流动人口违法怀孕和生育。
（二）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工作质量水平

全面推进人口计划生育依法行政工作，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监督，推行政务公开，提高行政效率，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大依法管理力度，开展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切实加大对历年来违法生育案件的查处力度，提高立案率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率，维护人口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三）进一步推进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1.加强服务机构技术服务能力建设。推进技术服务体系“八位一体”建设。按照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人员培训、药具发放、随访服务、生殖保健、优生指导八项职能，从管理体制、保障支撑机制、工作运行机制和考核评估体系建设上加强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推行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努力提高综合服务功能。督促指导镇级服务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好功能作用，切实开展好技术服务工作。
2.加强出生缺陷干预工作。广泛开展以一级干预为重点的出生缺陷干预工作，提高群众自我预防遗传性疾病的能力和孕期保护意识。建立出生缺陷一级干预检测机制。为全区符合生育政策准备怀孕或怀孕三个月内的常住已婚育龄妇女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做好优生指导。
3.深化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加强孕前型管理服务工作，提高避孕节育措施落实率、生殖健康检查服务参检率和随访服务见面率。

4.切实加强药具管理服务工作，进一步健全工作网络，畅通发放渠道，做好避孕药具管理、发放工作，重点做好流动人口药具管理服务。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加速推进药具工作改革创新和“提质提速”。
五、不断加强系统自身建设，为全区人口计划生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健全队伍、加强系统风貌建设。全面加强对系统队伍的技能、作风，抓好队伍培训、规范指导、提高效能、改进作风，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
（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开展“双评活动”，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和内部审计，做好信访工作，畅通政策咨询、诉求及信访举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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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人口计生委，区人口计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大渡口区人口计生委                2009年1月19日印发

                       （共印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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